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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權利公約
CRC

定義 保障 兒童擁有基本人權。兒童是權力的主體，而

不是國家或 父母的附屬品。並為維護其權益 , 提出以下四
大原則- 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禁止歧視；保障兒
童生存權、發展權 , 與表達意見的權利。

1

兒少保護
定義 兒童或少年遭受父母或其他成人，持續性的虐待，

無法提供孩子成長必要的照顧及保護, 造成兒童或少年在
身體、精神和人格上的傷害 ( 如 : 施用毒品 , 出入不當場所，
遺棄、不當照顧、身心遭受傷害…等 )。

2

家暴防治
定義 家庭成員間不可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

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常見的家暴類型包括
身體暴力、精神暴力 (如 : 言詞虐待 / 心理虐待 / 性虐待..)

或經濟暴力 (如 : 不給生活費/過度控制財務…等)。
3

校園性平 定義 校園發生性侵害、性騷擾、性剝削或性霸

凌事件，一方為教職員工或學生，另一方為學生者4

自殺防治
定義 培養學生尊重生命價值 , 教育人員知悉學生發生

自殺自傷時 , 均有通報之責
相關人員在協助學生時, 須對行為人個資應予以保護(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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瘀傷挫傷：不明原因瘀傷新舊傷，棍打
繩鞭或勒痕

燒傷燙傷：香菸、熨斗等明顯形狀燙傷
咬 傷：齒痕間距超過3公分
顏面傷害：貓熊眼、耳朵瘀傷、頭髮參

差不齊或禿頭
頭部傷害、腹部傷害 、骨折
性 侵：身體出現異狀、舉止異常

疑似精神虐待
偏差習慣：如尿床、退縮、攻擊或欺負

同學、易自責、自我概念低
疑似疏忽：身體、行為舉止出現異常

上課不專心、成績嚴重退步
出現攻擊和挑釁他人的行為
自我傷害
逃家逃學、害怕父母親，親子關係不佳

婚姻關係：父母婚姻衝突、離婚、同居
身心健康：家人酗酒、吸毒、罹患精神

疾病(如：憂鬱症)
經濟情況：父母親失業、工作不穩定或

有負債(躲債)情況
居住情況：剛搬家、租屋



校園性平事件
校園發生性平事件，事件之
一方為學校教職員工或學生，
另一方為學生者。

性騷擾

性侵害

性霸凌

與性或性別有關的言語、
非言語或肢體行為，
對被害人而言是不受歡迎、
非自願性且不愉快的感受。

分強制性交與猥褻兩類。

強制性交：以暴力、脅
迫、恐嚇等違反當事人意
願之方式性交。

猥褻：指行為人為了滿足
性慾而對被害人從事的親
吻、撫摸等令被害人不舒
服的肢體接觸。
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
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
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
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
性騷擾者。

4





5 自殺防治
衛福部啟用 網路媒體不當自殺內容申訴平台
民眾發現網路媒體的不當自殺新聞報導,可至
https://msp-appeal.org.tw 進行申訴。

https://msp-appeal.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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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 益 保 障 法
第53條

教育人員
知悉兒童及少年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如：施用毒品 , 
出入不當場所, 遺
棄, 不當照顧 , 遭
受傷害)

應立即向直轄
主管機關通報
至遲不得超過

24小時

校安通報 - 生教組

社政通報 – 輔導組

家暴
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50條

教育人員
執行職務時 , 知
悉有疑似家庭暴
力情事者

應立即向當地
主管機關通報
至遲不得超過

24小時

校安通報 - 生教組

性平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8條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

防制條例第7條

教育人員
執行職務時 , 知悉
有疑似性侵害、性
剝削犯罪者

應立即向當地
主管機關通報
至遲不得超過

24小時

校安通報 - 生教組

社政通報 – 生教組

自殺防治
自殺防治法 第11條

自殺防治法施行細則

學校人員
執行職務時 , 知悉有
自殺行為情事時 , 進
行自殺防治通報作業

知悉自殺行為後

24小時內

至自殺防治通報
系統進行通報

校安通報 - 生教組

自殺通報 – 輔導組社政通報 – 輔導組


